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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○人聲請書   

 

 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

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。 

一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 

請求釋示聲請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，被依修

正前舊法判決有期徒刑後，又依修正後新法規定處強制工作叁年

之處分，是否違憲。 

二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。 

聲請人（即被告）於八十六年六月間因持有槍械，被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（以下簡稱該條例）第

七條第四項、第十一條第四項判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後，又依修

正後該條例第十九條處強制工作三年之處分，依憲法第一百七十

一條規定，實覺有一罪兩罰，違背法規之嫌（如附件一，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六五二號刑事判決影本）。 

三、強制工作雖為保安處分之一種，而非刑法所規定之刑，惟依臺灣

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二三○八號刑事判決書（另案）理

由（如附件二）內容如下： 

理由二 ─ (一)項：強制工作處分對被處分人身體自由之限制、剝

奪，較諸刑法中之自由刑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

實質上與刑法之自由刑無異，……該保安處分

已嚴重違反憲法所規範：「人民基本權利之限

制，應符合實質正當程序之原則」。 

理由二 ─ (二)項：依修正後該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意旨，其強

制工作之宣告，當係以適用上述修正後法條處

以有期徒刑為前提，而不應將強制工作處分之

適用範圍，擴及於上開條例修正前之行為。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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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之，苟依比較新、舊法之結果，適用修正前

條例處以刑罰者，當無適用修正後保安處分規

定之餘地，否則罪刑適用舊法，罔顧修正後第

十九條第一項係以觸犯修正後第七條等法條

之罪為前提之規定，……且附帶之保安處分反

科處強制工作三年，亦有輕重倒置之譏。又舊

法時期犯罪之行為人，其是否應併諭知強制工

作處分，將取決於公訴人起訴之快慢或法院審

理之速度，……實有違衡平原理。 

理由三項：刑法第二條第二項雖亦有規定「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

之法律」，然就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係就行為後

法律有變更，致有新、舊刑罰規定之比較適用而為規

定以觀，則緊附之第二項規定，當亦係就新、舊保安

處分同有規定，因法律變更，致有比較適用時所為之

規定。……乃保安處分從無到有之問題，並非新舊兩

種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問題。從上分析，本案應不適

用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之情形，而應單純適用修正前、

行為時之條例之規定，本件自不宜併諭被告應於刑之

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。 

四、又被告並非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者，因此並無依刑法第九

十條（強制工作之處分）接受處分之必要。 

  綜上所述，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二三○八號刑

事判決，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，依舊法判處有期

徒刑後，又依修正後條例處強制工作處分係違法而予撤銷之判決

已有詳盡之解釋，從而本案聲請人亦請求解釋，本案一罪兩罰，

實有違背法規之嫌。謹陳  鈞院鑒詧釋示以保障人權。   

   此  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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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 法  院   

所附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

一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六五二號刑事判決影本。 

二、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三○八號刑事判決影本。   

聲  請  人：彭○人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

 

（附件一）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    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六五二號 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 告  彭  ○  人 

上列被告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八十

六年度偵字第二一八三五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主  文 

彭○人共同變造之國民身分證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，處有期徒

刑肆月，扣案之陳○寬國民身分證上彭○人相片壹張沒收；又未經許

可，無故持有手槍，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，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

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叁年，扣案之奧地利制式九○手槍壹枝

與制式子彈叁顆均沒收；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，並應於刑之執行

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叁年，扣案之陳○寬國民身分

證上彭○人相片壹張及奧地利制式九○手槍壹枝與制式子彈叁顆均沒

收。 

  事  實 

一、彭○人曾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間因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，經臺

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，於八十六年一月十

日經臺灣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確定，並未到案執行，且畏受刑事執

行，竟於八十六年三月間（詳細日期不詳）在臺北市南京東路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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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環亞影城電影院，拾獲陳○寬遺失之國民身分證壹枚，萌生遭

警方查緝時得以匿飾身分，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將上開陳

○寬之國民身分證侵占入己，適因前案遭通緝為匿飾身分，旋得

知真實姓名不詳之自稱「林○誠」之成年人可變造上開證件供其

使用，乃與「林○誠」基於共同變造之犯意聯絡，由彭○人交付

相片壹張予自稱「林○誠」者，再由「林○誠」於八十六年四月

間（詳細日期不詳）在臺北縣中和市○路○號○樓住處，將陳○

寬之相片除去，換貼彭○人本人之相片，變造成其所有之國民身

分證，以備警察臨檢之用，迨至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九時許，

在臺北市林森北路○號○樓○室查獲彭○人攜帶槍枝（容後敘述）

而循線於臺北市撫遠街○號○樓之○其租賃處扣得上開國民身分

證壹枚，以上行為足生損害於陳○寬及戶政機關對戶政管理之正

確性。 

二、彭○人復明知已成年之顧○理（ 年 月 日出生、冒用

王○成名義應訊、另案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審理中），於八十六年

六月二十七日十八時許，以電話告知渠所藏置於臺北市撫遠街○

號○樓之○房間內之物品（該物品係綽號「文龍」者交付予顧○

理作為抵押債務所用），係奧地利制式九○手槍壹枝（槍枝管制編

號 1102054758）及子彈陸顆（經送鑑時已試射擊發叁顆），竟未經

內政部許可，仍受顧○理之指示，無故持有上開槍枝及子彈前往

臺北市○路○號○樓○室，迨至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九時許

為警在上址查獲，並當場扣得上揭物品。 

三、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

起訴。 

  理  由 

一、 被訴變造特種文書部分： 

  前述事實欄一所示之被告彭○人拾得陳○寬所遺失之國民



5 
 

身分證壹枚後侵占入己，並提供本身之相片由自稱「林○誠」換

貼變造成其所有之國民身分證等情，業據被告彭○人於警訊、偵

訊時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，復有變造之國民身分證壹枚扣案足

資佐證，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該部分事證明確，其犯行洵堪認

定。 

二、 被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： 

  前述被告彭○人對於事實欄二所示時、地受顧○理之指示持

有上開槍枝及子彈為警查獲之事實，業據被告彭○人於本院審理

中供承不諱，核與證人顧○理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之情節相符

（見本院八十七年一月六日審判筆錄），並有扣案之奧地利制式

九○手槍壹枝（槍枝管制編號 1102054758）及子彈陸顆（經送鑑

時已試射擊發叁顆）可資佐證，而該扣案槍枝係奧地利製 

GLOCK-26 型口徑九 MM 半自動手槍，槍管內具陸條右旋來復

線，機械性能良好，具有殺傷力，另送驗子彈陸顆（經送鑑時已

試射擊發叁顆），皆係制式口徑九 MM 自動手槍用子彈，均具有

殺傷力，亦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六年七月七日刑鑑字

第四四○七九號鑑驗通知書乙紙附偵查卷可稽，此部分事證明

確，被告犯行亦堪認定。 

三、按行使變造之特種文書罪，必須提出變造之證照，本於該內容有

所主張而言，查本件被告拾獲陳○寬遺失之國民身分證為避免警

察查緝之用，竟換貼本人相片，而直至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為

警搜索查獲，並未提出該證照有所主張，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三

百三十七條之侵占遺失物罪、第二百十二條之變造特種文書罪，

其所犯侵占遺失物及變造特種文書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

係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，應從較重之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斷，

再者其變造之特種文書之犯行，與自稱「林○誠」之成年人間有

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皆為共同正犯；次按「持有」與「寄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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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二種不同之犯罪型態，寄藏通常有持有之行為，但未必有持有

行為，其所謂寄藏係行為人受他人之委託，而代為收藏使不易為

人所發現而言，而「持有」之犯罪型態係一種繼續犯，為行為之

繼續，而非狀態之繼續，於持有行為終止時，始為犯罪行為之終

止，而上開扣案之槍枝及子彈，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

條所稱之手槍及彈藥，惟被告未經許可而無故持有上開槍枝及子

彈之行為，因被告行為後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業於八十六年

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，該條例第七條第四項就其法定刑修正

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，同條例第

十一條第四項就其法定刑修正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
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，各較之修正前同條例第七條第四項、

第十一條第四項之法定刑規定不利於行為人，依刑法第二條第一

項但書之規定，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

條例第七條第四項未經許可持有手槍罪及同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

未經許可持有彈藥罪，其一行為同時未經許可無故持有奧地利制

式九○手槍及制式子彈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

規定從其情節較重之該條例第七條第四項未經許可無故持有槍枝

罪論斷；又被告所犯上開變造特種文書、未經許可無故持有槍枝

等二罪，犯意各別，所犯構成要件亦互異，應予分論併罰；爰審

酌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、所涉犯罪情節顯有危

害社會之虞及卷載其以往品行資料與犯罪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

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末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八十六年

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第十九條規定，犯第七條、第十一條之

罪者，經判處有期徒刑者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

動場所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，按刑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保

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增

列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規定，是被告所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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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第四項及同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之罪，且經判處壹年陸月

之有期徒刑，依同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併予諭知於刑之執

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三年，並定其應執行刑，

併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三年；

扣案之陳○寬國民身分證上被告彭○人相片壹張，係供被告犯變

造特種文書罪所用之物，且為被告所有，此經其供明在卷，依刑

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宣告沒收；另扣案之上開奧地利制式

九○手槍及制式子彈叁顆均係違禁物，應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

項第一款規定宣告沒收，至於扣案其餘制式子彈叁顆業經送驗時

試射擊發，並不具子彈之完整性，亦非屬違禁物，且非被告所有，

故不另宣告沒收；至於扣案之遭試射之防彈衣壹件，並非被告彭

○人所有，而係顧○理所有，業據彼等供明在卷，故不宜宣告沒

收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公訴意旨另以：被告彭○人於八十六年五月初，夥同綽號「阿力」

之顧○理，在臺北縣淡水鎮捷運車站前，向年籍不詳之綽號「文

龍」者購買土製四五手槍壹枝及土製子彈伍顆，二人乃共同持有，

亦認被告彭○人涉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嫌云云。按犯罪

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，又不能證明

被告犯罪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、

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，且被告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

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

實相符，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定有明文；訊據被告彭○人

堅決否認有前述犯行，辯稱：伊於警訊中所供稱有與綽號「阿力」

者一同向綽號「文龍」者購買上開土製手槍及子彈，實因綽號「阿

力」者（即顧○理）因案遭通緝，且當時為警在伊身上查獲制式

九○手槍壹枝，故綽號「阿力」者要求伊如此陳述，伊確實不知

有該槍械等語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彭○人涉有此部分持有槍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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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藥犯行，無非係以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時十分許，

在臺北市○街○號○樓之○扣得土製四五手槍壹枝及子彈伍顆為

其主要論據；經查證人顧○理即綽號「阿力」者到庭結稱：彭○

人確實不知伊有槍械，而該土製四五手槍及子彈係綽號「文龍」

者連同制式九○手槍及子彈、防彈衣交付予伊，伊乃將該批彈械

放置於伊使用之房間內，而彭○人於警訊中之供述係因為警察當

時在他身上查獲制式九○手槍及子彈，而伊又因案遭通緝，故才

要求彭○人作不實之供述，以求伊能交保等語（見本院八十七年

一月六日審判筆錄），足認被告彭○人之供述堪以採信，此外復查

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犯上揭罪嫌，此部分不能證明被

告犯罪，惟公訴人亦認此部分與前開有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

係，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至於扣案之土製四五手槍壹枝及子彈

伍顆，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該批槍械係被告彭○人所有且供其犯

罪所用之物，本院自不予併宣告沒收，併此敘明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，修正前槍砲

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四項，第十一條第四項、槍砲彈藥刀械管

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，刑法第二百十二條、第三百三十七條、第二

條第一項但書、第二項、第十一條前段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五十五條、

第五十一條第五款、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，罰金罰鍰提

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

（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

